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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 、 人类与人权的起源和基础

邱 本 康宇杰

【提 要 】

“

类
”

是与
“

人”

字相提并论的 另 一个词 , 合称
“人类

”
, 这一合称深刻 而充

分地揭示 了人的 本性 , 即人 的
“

类本性
”

。
人是

“

类 存在物
”

,
人具有

“

类本质
”

、

“

类意

识
”

,
人要过

“

类生 活
”

、 要
“

类化
”

。 从
“

类
”

可 以探求到人权的起源和基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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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人权的起源或基础 , 人们从许多角度进 人权是
一

种仅仅因为某某是人就必须享有的

行了探讨 , 并提出了各种影响深远的学说或理论 , 权利 , 人权起源于对人的认同 , 认同某某是人 ,

如
“

自然权利说
”

、

“

天赋人权说
”

、

“

道德权利论
”

把他 (她 ) 看作是 自 己的 同类 , 人类的一员 , 这

和
“

人性论
”

等等 。 不可否认 , 它们都有相当充 是承认他 ( 她 ) 享有人权并保障其人权的前提 。

分的道理 。 我们认为 , 任何真正合理的事物往往 而这种认同的根据正是人的
“

类本质
”

, 具有这种

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合理的 。 人权即是如此 , 人权
“

类本质
”

的才是人 , 才是人类的
一

员 , 才享有人

作为人类不懈努力奋斗的崇高 目 标 ,

一

种普遍存 权。 所谓的
“

类本质
”

, 是指
“
一

切人 , 作为人来

在并 日受尊重的基本权利 , 可以而且理应从各个 说 , 都有某些共同点
”

。 这些
“

共同点
”

决定了

角度去探求它的起源或基础 , 并且都能找到相应 人具有共同的本性和本质 , 它们决定 了并制约着

的理由 。 在这里 , 我们试图从
“

类
”

的尺度去探 人在量方面的差异 , 人在量方面的差异只能在人

求人权的起源或基础 。 其实 , 与
“

人
”

字总是相 所具有的共同的本性和本质所要求的范围 内存在 ,

提并论的另
一

个词就是
“

类
”

, 合称
“

人类
”

, 这 这种差异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不能是人与

一

合称深刻而充分地揭示 了人的本性 , 即人的 非人之间的差异 。 人权是人之为人不可克减的权

“

类本性
”

。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费尔 巴哈等人的 利 , 它守护着人之为人的
“

共同点
”

, 保障人人共

这
一思想 , 并加以发展 , 他曾精辟地指出 ：

“

人是 同成之为人 , 某某是否享有人权关系到他 ( 她 )

类存在物
”

, 人具有
“

类本质
”

, 人具有
“

类意 能否成之为人 , 从而导致人与非人的差异 。 人的

识
”

, 人要过
“

类生活
”

。 从这些认识中可 以探

求到人权的起源和基础 。

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》 第 卷 ,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, 第

—

页 。

②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》 第 卷 ,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, 第

‘‘

人具有类本质
”

, 人权是人 的 类本质
”

③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 第 以 卷 , 人 民出版社 年版 , 第

的集中体现和具体要求 。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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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类本质
”

使个人与人类成为 内在的统
一

体 , 人作 权受到损害 ；

一

种是内在的 , 即 由于 自身的原因

为
“

类
”

即
一

个
“

共同体
”

,
不能加以分化 , 把人 如违法犯罪等使 自 己 的人权受到损害 。 针对这两

分化为三六九等 , 它要求 的是一视同仁 、 平等相 种损害人权的方式有两种保障人权的方法 ,

一

种

待 , 享有共同的权利 , 而这种权利正是人权 , 人 是 自 由的方法 , 自 由要求摆脱外在的束缚 , 尊敬

权是一种人人平等享有的权利 , 人权不可能通过 他 ( 她 ) 人为人 , 并保障他 ( 她 ) 的 自 由 , 自 由

分化人的方式去建立和实现 。 人的
“

类本质
”

要 是人权的基本内容 , 使人 自 由起来才能使人享有

求从人类的立场去对待人权 , 要求人权的享有 人权 ；

一

种是 自觉的方法 , 自觉意味着摆正内在
“
一个都不能少

”

。 人权是一种人人都必须享有的 的 自我 , 把 自 己当人 , 成为
一

个人 , 尊敬 自 己为

权利 , 人权除了人人享有以外不可能用其他方式 人 , 这是人权的前提 , 自 己不把 自 己 当人 , 自 己

去建立和实现 , 只要有人不享有人权 , 那么其他 不想成为一个人 , 自 己不尊敬 自 己为人 , 那是 自

人也难以真正享有人权 。 人的
“

类本质
”

决定了 己损害 自 己的人权 , 在法治社会 , 这是真正损害

人类
“

本是同根生
”

, 自然会慨叹
“

相煎何太急
”

。 人权而又无法救济的方式 。 只有当人能 自 由 自觉

人的
“

类本质
”

自然地驱使人们去消灭人剥削人、 地活动时才有人权 。

人压迫人和人吃人等等与人的
“

类本质
”

要求相
一

对立的社会现象 , 去构建人与人之间独立 、 平等 、

—

器
“

人铺類识
”

,

③
人繊 种

“

类意识
’ ,

。

费尔巴哈把
“

类意识
”

理解为 种
“

内在

的 、 无声的 、 把许多个人 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

性
”

。

④ “

类意识
”

能够把 自 己糊人、 把所有人

联系起来 , 意识到某某和 自 己是同类 , 同是人 ,

这是人权的重要基础 。 没有这种意识 , 即不能把

自 己和别人 、 把所有人联系起来 , 没有意识到某
此 , 哪里就会要求人权 , 人权的基本宗 旨就在于

甘土 女
、 某也是人 , 就不可目旨承认某某也应享有人权 。 在

消灭人与人之间在本质上的差距 , 使人与人之间

在本质上具有类比性和类同性 。 人的
“

类本质
”

入 ’

们没械联系为 同是 没碰识到也是人 。

活动的：■性 ,

“

他不他 个体为赚 ,

而且以他 的类 、 他的本质为对象
, ,

, 这样 来 ,

“

人同时既是
‘

我
’

, 又是
‘

你 他能够替别人设

想
”

。

① 使人额动巾娜断翻他 人 ,

处处顾全整体 , 突破动物种賺制 , 不断我素 ,

意孤行 。 人觀能存在于具有
“

鮮质
”

当中 , 挪种顺 自 己 , 不顾他 (她 ) 人的人中
娜障从根本上说就是依雜衣上其他同类对他

间 , 人 以存在 。 人是
一

种有意识会思维
入

物 , 他 ( 她 ) 本能地要求 自 由地活动 、 自觉地生

产 , 这是人的
“

类本质
”

的核心 内容 , 人的
‘‘

类
① 参见 《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》 ’ 商务 印书馆 咖 年版 , 第 妨

本质
”

决定了
“

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 自 由 的 自觉 ②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》 第 卷 , 人 民出版社 年 版 , 第

的活动
”

。

② 而人权的 目的也在于保障和实现人的 页 。

自 由的 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
“

类特性
, ,

。 大致说 ③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》 第 卷 ’
人 民出版社 卿 年版 ’ 第

来 , 损害人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,

一

种是外在的 ,

④ 参见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》 第 卷 , 人民出版社 年版
,

即由于自身以外的原因如专制制度等使 自 己 的人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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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起 。

“

类意识
”

是
一

种把人类看作同类的意识 , 才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 。 人权的保障和实现到现

人们从思想意识深处不忍将 自 己的同类打入另类 , 在为止依然依靠人们在意识深处对人的认同和对

不忍看到 自 己的同类沦为非人状态 , 不愿为了 自 人权的信仰 。

“

类意识
”

始终意识到他 ( 她 ) 人和

己的特权而不惜牺牲同类的人权 。 人权 以这种 自 己是同类 , 同是人 , 绝不把他 ( 她 ) 人意识为
“

类意识
”

为基础 , 如果人们具有这种牢固的
“

类 非人 ；

“

类意识
”

是人类的意识 , 把人类作为意识

意识
”

, 始终意识到他 (她 ) 人和 自 己是同类 , 同 的 中心 , 自觉地杜绝个人 自大 、 个人至上和 自 我

样是人 , 那么就不会发生侵犯人权的事情 。

“

类意 中心主义 ；

“

类意识
”

是为人类着想的意识 , 如何

识
”

, 是
一

种恻隐心 , 人们把别人的痛苦和不幸看 使人人成之为人 , 让人人有人格尊严地生存是这

作是 自 己的痛苦和不幸 , 感同身受 , 并为削除它 种意识的终极 目标 ；

“

类意识
”

要求人们在意识中

们而去不懈努力地奉献 , 这种恻隐心是将心比心 , 按照同类或类同的原则去对待每个人或所有人 ,

它使人心灵相通、 人心所向 , 即希望每个人都能 要求把人人当人看 , 人人同等相待 ；

“

类意 只
”

也

摆脱痛苦和不幸而有人格尊严地生活 , 而这恰恰 可以说是一种
“

类推意识
”

或
“

推己及人的意识
”

,

是人权的基本宗 旨 。

“

类意识
”

是一种以
“

类
”

为
“

己所不欲 , 勿施于人
”

, 人们 自觉地像对待 自 己
一

对象的意识 , 以
“

类
”

为思维方式的意识 , 它 自 样去对待别人 , 像尊重 自 己
一

样去尊重他人。 不难

觉地把个体 自身当作人类的
一

员去对待 , 也把他 看出 , 这种
“

类意识
”

是
一

种克服了非人意识和非

她 ) 人当作同类的
一

员去对待 , 这是
一

种超越了 人观念的人道意识和人文精神 , 从而也是人权意

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全体意识 、 人类意识 。 在 识 ’ 人权是这种
“

类意识
”

的产物 ’ 没有这种
“

类
“

类意识
”

中 , 个体与人类全体是内在的统
一

体 , 意识
”

也就没有人权 。

人类的人格尊严普遍地 内在于个体之 中 , 如果个

体没有人格尊严 , 那么作为全体的人类也就没有

人要过
“

类生活
”

,

① “

类生活
”

是人权存在
一

种人类的权利 , 作为同类的人都应享有的权利 ,

的 々某

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权利 , 人权不能顾此失彼或厚

—

人是 种社 存在物 , 他 ( 她 ) 无法孤独地

生活 , 而必须跟 同类在一起组成社会共同生活 ,

職
一

种
“

类生活
”

。

“

类生活
”

作为一种和 同类

共同地生活是人权的細 , 只有生活在
“

类生活
”

必然会克减和侵犯另
一

部分人的人权 。 如果敢于

克减和侵犯人类中这
一

部分人的人权 , 減敢于

侵犯人类中那
一部分人的人权 , 长此以往 , 久而

久之 , 最终人类将不再享有人权 。

“

类龍
,
’

是
张 ,

种扬弃了 自私意识糊 己意识的公益意识和利他

意识 。 如果人们 自私 自利 ,

‘ ‘

各人 自扫 前雪 ,

管他人瓦上霜
”

, 那么就没有人权 。 人权无时不

有 , 但歸 日寸刻方显本色 , 怎样对待弱者是人权
和国家组织机构 , 他能

,

谁主张
,纟
权呢？ 毫无疑

的试金石 。 人权说到底是这么 种权利 , 即当某
冋 , 他无从主张人权 。

“

类生活
‘
：

’

、

是 种社会生

人仅凭自 己的能力贿力不肺人格尊严触存
入—

, ,
巾 ’

时 , 他可以据此要求作为同类的其他人予 以援助
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

”

。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,

使他 (她 ) 重新有人格尊严地生存 。 人权要求人

们互爱互助 , 而要满足这种要求关键是要有
一

种
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》 第 卷 ’ 人 民出版社 年版 ’ 第

“

类意识
”

,

一

种公益意识和利他意识 , 使人类能
②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》 第 卷 , 人 民 出版社 年版 , 第

“

同呼吸 、 共命运
”

,

“
一方有难 , 八方支援

”

, 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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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没有社会分工和合作 , 个人根本无法 自食其 题即是如此 。 人权是一种类权利 , 是人类的权利 ,

力 、 自力更生 , 因此 , 人类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 是人类所有成员都应享有的权利 , 它要求从人类

必须进行社会分工和合作或生活在存在社会分工 的尺度去设计和保障 。 如 《世界人权宣言》 开篇即

和合作的集体 中 , 在社会分工和合作的集体中 , 指出 ：

“

鉴于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
”

人们相互借力 ’ 提高能力 ,

“

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 固有尊严及其平等不可剥夺

展其才能的手段
”

, 这种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手 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 自 由 、 正义与和平的基础

段的个人才会是有能力 、 会生活 、 有人格尊严的 (
,

个人 , 对这种人实际上也不存在什么人权问题 。 , 在 《宣言 》 中到处使用
“

人类

存在人权问题的是那些没有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
”

、

“

所有人
”

(

“
”

手段的个人 , 他 ( 她 ) 们缺乏能力 、 不会生活 ,

”

、

“

男人和女人
”

( 、

“

所

因而也往往没有人格尊严 。 从这里也可 以发现 , 有的人们和民族
”

( 、

促进和保障人权的根本途径之
一就是想方设法使

“

每一个
” “

没有人
”

(

“ ”

)

每个人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, 而这又必须 等醒 目的字眼予以 强调 , 并对这里的
“

人
”

不作

诉诸人类的 类生活
”

,

一

种存在社会分工和合作 任何限定或区别 , 不分民族、 种族 、 肤色 、 性别 、

的生活 。 此外 , 社会分工和合作使每个人扬长避 语言 、 宗教 、 政治或其他见解 、 国籍或社会出身 、

短 , 并都能以其所长而成为他人之所需 , 尽管人 财产 、 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。 人权的一个

的能力有高低大小之分 , 但尺有所短 、 寸有所长 ,
基本特征和根本要求就是人权的普遍性 , 它的理

在社会分工和合作中人人都是互相需要的 ’ 社会 想就是所有的人类成员能同等地享有人权。

分工和合作使人们亲近起来 , 结合在一起 ,

一个

人的生活影响着其他人的生活 。 社会分工和合作

是
“

类生活
”

的根本 内容 , 它决定了
“

类生活
”

人是
‘
‘

类化
, ,

的 , 即人类 , 人类的观念是
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们唇齿相依 、 休戚相关的生活 , 站在全人类全体成员的尺度看人 ,

不管什么人 ,

是一种
“

人人为我 , 我为人人
”

的生活 。

“

类生 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少差别 , 但都是人 , 都是人
活

”

是人权存在的前提 , 人权就是
一

种人们的合 类大家庭 中 的一员 , 人类一家 , 人性相通 , 对

作互助 , 它要求
“

人人为我 , 我为人人
”

, 最终实 什么是人 ？ 应怎样待人 ？ 有大致相 同的认识和

现人人为人 。 人权的实现离不开
“

类生活
”

中的 判断 , 尤其是对于人权来说 , 可 以 说是人同此

社会分工和合作 , 没有 类生活
”

中 社会分工 心 , 心同此理 , 人心所向 , 这正是国际人权公

和合作 ,

一

方面因为人们不能扬长避短和相互借 约的基础 。 可以说 , 没有类 的观念 、 不 以类尺

力而成为缺乏力量的人 , 这种人难以做到
“

我为 度 , 就没有 国际人权公约 。

人人
”

；
另一方面因为人们不能联结

一体和紧密合 从人类的尺度理解人权 ’ 有利于正确解决人

作 , 而成为孤立无助的人 , 这种人难以实现
“

人 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 , 避免围绕它们

人为我
”

。 人本来就是一种
“

类存在物
”

, 人处于 所产生的不必要的争论。 尽管世界各国 的社会 、

“

类联系
”

或
“

类的统
一体

”

中 , 每个人只有在同 经济 、 政治和文化制度有其特殊性 , 但不论其有

人类整体的相互依存中才能生存和发展 。 时至今 何特殊性 , 都不应把不保障人权当作其特殊性 ,

日
, 人早已

“

类
”

化 ,

“

全球化
”

、

“
一

体化
”

的趋 事实上也没有哪个人或哪个国家敢于公开主张这

势已把地球上不同个人 、 民族和国家紧密地联结 种特殊性 。 如果
一

个国家的社会 、 经济 、 政治 、

在一起 , 相依相存 , 真正处于
“

类生活
”

当 中 。 文化制度的特殊性恰恰就在于它不保障人权 , 那

在这种背景下 ,
人们开始关注人类共同 的命运 , 么这种制度根本不可能长久存在并屹立于世 , 也

从人类的整体尺度而不是从个人 、 民族和 国家的

狭溢尺度去思考人类问题 , 并且许多问题还必须 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》 第 卷 , 人民出版社 年版 , 第

依靠人类的通力合作才能真正解决 。 其中人权问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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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什么发展前景可言 , 企图为这种制度的特殊 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地位上 , 用同样重视的眼

性辩护也是徒劳无益的 , 来 自人所 固有的人欲成 光 , 以公平 、 平等的态度全面看待人权 。 固然 ,

之为人的巨大力量迟早会把这种与人作对的特殊 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 的意义 , 以及不同 的历史 、

性消灭殆尽 。 应该说 , 任何一种理性社会制度都 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要考虑 , 但是各个国家 ,

是企图保障人权的 , 这正是人权普遍性的基础和 不论其政治 、 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 , 都有义务

表现所在 , 只是人权保障的程度有所差异而已 , 促进和保护
一

切人权和基本 自 由
”

。 上述国际人

但这种差异不足以 当作特殊性来与人权的普遍性 权约法 , 都是以人的
“

类
”

本性为根源和基础

相提并论 , 更不足以以之对抗人权的普遍性 。 基 的 , 并且是其内在的要求和直接地体现 。

于此 ,
可以说 , 人的

“

类本性
”

决定了人权的普 费尔巴哈认为 ：

“

类是真理之最终尺度 。 如

遍性多于且高于人权的特殊性 。 果人仅仅按照各人的个体性之尺度来思想 , 那

人权是人人所必须享有 的基本权利 , 人权 么 , 这样的思想跟别人无关 , 是凭空的 , 是偶

的享有遍及全体人类成员 ,

“
一

个也不能少
”

, 然的 , 仅仅是主观的想法 。 但是 , 如果人以类

人权无法特殊享有 、 个别享有 , 只能普遍享有 、 之尺度来思想 , 那么 , 就能够正常地 、 合乎规

全体享有 , 这就是人权的普遍全体性 ；
同时 , 律地、 因而真正地思想

……跟类之本质相
一

致

侵犯人权又像是恶性传染病 , 会 由侵犯
一

个人 的 , 就是真的 ； 跟类之本质相矛盾的 , 就是假

的人权不断地扩大到侵犯
一

批人 、

一族人 、

一

的 。

”《人权也是这样 , 人权必须以类的尺度来思

国人乃至所有人的人权 , 这就是人权的整体关 想 , 这种人权才是全人类、 所有人的人权 , 也才

联性 。 人权的普遍全体性和整体关联性是人权 能真正保障人权 ； 相反 , 如果人权不 以类的尺度

的固有属性 , 是 由人类的性质和观念所决定的 , 来思想 , 那么这种人权就与人的本质相矛盾 , 就

人权保障必须以全人类的立场进行 , 这 已经成 是假的 , 不是真正的人权 , 也就谈不上保障人权 。

为了人类的共识 。 年世界人权会议达成并

通过的 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》 即是这种共 本文作者 ： 邱本是温 州 大 学 法政学院教授 ,

识的国 际人权文件 , 它重 申
“

人权和基本 自 由 中 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 生 院 届法学 系

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 ； 保护和促进人权和 博士 ； 康 宇杰 是 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 学

基本 自 由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
”

,

“

所有国家 院学生

庄严承诺依照 《联合国宪章 》 、 有关人权的其他 责任编辑 ： 赵 俊

国际文书和国 际法履行普遍尊重 、 遵守和保护

所有人的一切人权和基本 自 由 的义务 。 这些权

利和 自 由 的普遍性质不容置疑
”

；

“
一切人权均 ① 《 费尔 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》 下卷 , 荣震华等译 , 商务印书馆

为普遍、 不可分割 、 相互依存、 相互联系 , 国
矶 ￥ 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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